沧州职业技术学院计生办职责范围

1、 负责全院干部职工、临时工、季节工、在本院暂住的干部、职工配偶以及租赁本院房屋从事商业活动的流动人口（18－49周岁）的计划生育工作。

2、 接受驻地办事处的计划生育领导与管理。

3、 负责逐级贯彻落实计划生育责任状和计生合同，抓好合同管理和奖惩兑现。

4、 负责干部职工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

5、 负责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法规和违纪案件的查处。

6、 建立健全各种计划生育账卡。

7、 按时参加驻地办事处的计划生育例会并上报各种计划生育报表。

8、 严格审查生育初级关，为干部职工开具《生育证明信》。

9、 组织已婚育能妇女普查和生殖健康检查。

１０、对男城女乡的职工按规定索要女方原籍乡级以上部门的季度普查证明。

１１、负责领取发放避孕药具，落实各项节育措施，做好外孕的补救工作。

１２、负责落实独生子女政策和晚婚夫妇的奖励政策。

１３、协助人事处做好调入、调出人员的计划生育审查，符合计生政策才可允许调入。

１４、在总务处的产业科、膳食科的支持下，做好流动人中的计划生育工作。

１５、做好男职工的计划生育工作。

１６、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